
“老人家，骑电动车记得戴头盔”“遇到黄

灯不要抢”……3月11日，东阳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南市中队民警来到画水镇陆宅村宣讲交

通安全知识，与现场630多名老人互动交流，

切实提高老人们的安全出行意识。

通讯员 徐步文 摄

交警进村
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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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夏婉言 通讯员 陈英

本报讯 “餐厅公示栏里明确标注了

哪些是预制菜，我们点菜时看得明明白白，

吃得也更放心了。”在“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来临之际，舟山市普陀区检察院对某

餐饮店“回头看”时，一位正在店里就餐的

顾客表示满意。

近年来，预制菜在餐饮行业广泛应用，

部分商家以“现做”“现炒”为卖点招揽顾

客，实际却大量使用预制菜品。“这种行为

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可能埋下

食品安全隐患。”检察官说。

去年12月，普陀区检察院开展预制菜

专项监督活动，检察官通过数据碰撞采集

相关信息，筛出待核查线索，再通过实地采

买、蹲点调查、走访约谈负责人等方式展开

调查。同时，检察院开展了线上线下同步

调查，收集了700份问卷，结果显示，97%

以上的消费者认为餐饮店使用预制菜需要

明示。

今年1月20日，普陀区检察院召开公

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餐

饮店使用预制菜是否需要明示”等问题进

行充分讨论。结合前期调查数据和问卷结

果，听证员一致认为，应当推广餐饮使用环

节明示制度、监管部门应加强规范管理。

普陀区检察院随即向相关职能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加强对预制菜的

监管，加强对餐饮行业的监管力度。收到

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立即在全区开

展预制菜专项整治，对发现的问题跟进监

管、督促整改。截至目前，已对27家餐饮

单位进行检查，发出监督意见书9份，督促

4家餐饮单位在外卖平台、店堂海报上去

除不实宣传字样。

同时，普陀区检察院联合饭店餐饮

行业协会向主城区中大型饭店餐饮企业

制发倡议书，号召餐饮行业规范使用预

制菜——对于不使用预制菜作为食材的，

公开承诺；对于使用预制菜作为食材的，不

应误导消费者认为自己食用的是现制现售

食品；鼓励在公示栏展示使用预制菜加工

的菜品等信息。

“普陀作为知名旅游城市，餐饮业更要

让游客吃得放心！”承办检察官介绍，“我们

正在通过‘检察建议+政协提案’机制，将

预制菜食品安全问题转化为政协提案，逐

步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切实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用没用预制菜？明示！

本报记者 陈贞妃

本报讯 今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省两会上公布的一份“生态账单”引发

社会关注——2024年，浙江法院审结一审

环境资源案件1.2万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330件，全省法院判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及修复费用1.7亿余元。

生态安全一直是平安浙江建设的重要

一环。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省，浙江已建成

49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14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针对环境资源违法和

犯罪行为，浙江法院始终坚持用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注重通过司法审判推动

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及时修复。1.7亿余

元“生态金”中，不仅藏有司法利剑守护绿

水青山的坚定决心，还有以法治思维破解

“生态治理难题”的实践智慧。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长久性、难以修复

性。过去在环境资源案件中，法官们常常

面临一个困惑：对破坏者可以判刑、罚钱，

但这对已经被破坏的环境却无济于事。只

惩罚不修复，这不是生态司法的应有之义。

近10年来，随着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

的推进，浙江法院积极落实“恢复性司法”

理念，创新探索以碳汇代偿、增殖放流、补

植复绿、土地复垦等替代性修复方式，引导

“破坏者”变为“守护者”，推动浙江绿色发

展。

在湖州南太湖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因环境修复技术性强、周期长、环节多，

法官提出了一个创新性做法——让第三方

公益组织作为“生态修复管理人”，监督困

难赔偿义务人通过劳务代偿、增殖放流等

方式进行替代性修复。

在13件环境资源案件中，丽水法院建

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司法应用机制，给受

损的森林、河水“定价”，把空气净化、水土

保持这些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具体数

字，最终量化算出712万元“生态修复费”。

在2起海洋环资案件中，象山法院依

托与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象山县发改局等

开展的蓝碳创新联盟合作，引导破坏海洋

环境的当事人以认购“蓝碳”（海洋吸收的

二氧化碳指标）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

……

生态无价，却需有“价”可依。1.2万件

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结、330件公益诉讼的

推进、1.7亿元修复资金的落实，这些数字

共同编织成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防线。在

平安浙江建设的新征程上，它既守护着当

下的绿水青山，更孕育着未来的金山银山。

开栏语：

今年，是平安浙江建设21
周年。每年春天，一张关于平安
的答卷将会如期公布。

这份答卷上，写满时间记
录的平安护航轨迹。重拳打击
各类犯罪，这是安全的刻度；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损失
数、重大案件数持续下降和破
案数、抓获数、追赃挽损数持续
上升，这是治理的厚度；上线
“浙江法院大脑”，迭代升级全
省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
台”，这是科技的精度；深化“啄
木鸟”、清廉民企法治护航等专
项行动，全力为企业追赃挽损，
这是护航的力度；基本实现“15
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全覆盖，
“遇事找法”成为风尚，这是幸
福的温度……数据最具说服
力，在平安浙江建设21周年的
新坐标上，一个个数字，标注着
“浙”里的平安路径，也量化了
“浙”里的法治进步。

今日起，本报推出“数读平
安浙江”栏目，解读数字背后的
故事，解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
质量发展的浙江样本。

让“破坏者”变“守护者”

1.7亿余元“生态金”背后的司法智慧


